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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闽清
县 X125 线池园镇（潘亭村）至上莲
乡段公路工程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方案已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
准。该批次共涉及1个地块，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政
府关于闽清县X125线池园镇（潘亭
村）至上莲乡段公路工程建设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

〔2019〕1203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具

体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勘测定界
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土
地位于闽清县池园镇店前村、东前
村、潘亭村，上莲乡莲埔村、溪坪村，
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具体
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闽清县人民政
府同意后，由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另行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清
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四、涉及上述征收范围的原土
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
证书将直接予以注销。

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涉及
上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应持相关文件到所在村委
会办理补偿登记，被征收土地范围
内不得改变地类、地貌，严禁在被征

收土地范围内抢种植物及突击建设
建筑物、水面养殖，违者一律不予补
偿。

六、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单
位应当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
权人进行补偿，征地补偿费用不得
截留、克扣、挪用，切实维护农民利
益。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及
相关权利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
土地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公告
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省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20年1月14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20〕1号

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要求，县纪委监委牵头、会
同18个县直单位聚焦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行集
中整治。各责任单位认真履行专项整治主体责任，针
对整治重点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下联动，一
体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落实开门搞整治，现将
第三批整治成果公布如下，接受群众监督评判。

1.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学问题
集中排查了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就学

就读情况，确保全县285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无
一人辍学。针对省市教育部门“控辍保学”台账中我
县存在30名疑似失学的对象，组织力量开展摸排核
实，其中超龄离校22人，随父母去台湾1人，其余7人
均为外省户籍的进城务工子女，已随父母回原籍地就
读。

2.坚决纠正截留克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问题

全面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实行专户专账管理，对
资金的运行、审批拨付、节余上缴全过程进行监督管
理。2019年春季，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1427人
（其中建档立卡和低保家庭寄午生28人），共发放营
养膳食补助71.4万元，对建档立卡和低保家庭学生发
放生活补助5.975万元。秋季，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生1548人（其中建档立卡、低保家庭寄午生25人），
共发放营养膳食补助77.4万元，对建档立卡学生、低
保家庭（特困）学生、孤儿或残疾学生、烈士或优扶家
庭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费21.8573万元。

3.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完成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

2019年，督导各乡镇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

点对象开展“住房安全有保障”排查，共排查4516户
贫困群体。同时，积极推进实施危房改造项目12户，
已全部竣工并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安全性
评定。

4.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重点解决贫困老年
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问题

重点针对重度残疾人（含精神或智力三级残疾）、
重病患者、未纳入低保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以
来已退保人员、2017年以来未审批通过的低保申请
人等 5 类人群进行排查，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纳
入。目前，通过排查，纳入农村低保300户570人，纳
入特困供养户28人，享受临时救助264人次。

县纪委监委公布第三批专项整治成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25条、《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 23 条规定、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清县X125线池
园镇（潘亭村）至上莲乡段公路工程建设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

〔2019〕1203 号）和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
（梅政综〔2017〕42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池园镇店前村水田

0.7852 公顷、林地 1.8081 公顷、其他农用
地0.1615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5349
公 顷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0.0338 公 顷 ，计
3.3235公顷；

2、征收闽清县池园镇东前村水田
1.3944公顷、旱地0.0507公顷、林地0.4188
公顷、其他农用地0.1799公顷、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0.1111公顷，计2.1549公顷；

3、征收闽清县池园镇潘亭村园地
0.6069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005 公顷，计
0.6074公顷；

4、征收闽清县上莲乡莲埔村水田
0.3053公顷、旱地0.0008公顷、园地0.2517
公顷、其他农用地0.0563公顷、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0.1495公顷，计0.7636公顷；

5、征收闽清县上莲乡溪坪村水田
1.2375公顷、旱地0.0508公顷、园地0.3087
公 顷 、林 地 0.8274 公 顷 、其 他 农 用 地
0.1326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0983公
顷、水利设施用地 0.0479 公顷，计 2.7032
公顷；

6、使用池园镇国有交通运输用地
0.9002 公顷、其他土地 0.4002 公顷，计
1.3004公顷。

以上共计征收集体土地9.5526公顷，
使用国有土地1.3004公顷，合计征收（使
用）土地10.853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区

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其
中梅城镇（城关村、大路村）的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所有地类统一为每公顷53.625万
元（折合每亩3.575万元），其他乡镇的征
地区片综合地价为：耕地每公顷53.625万
元（折合每亩 3.575 万元，系数 1.0），园地
和经济林地每公顷32.175万元（折合每亩
2.145 万元，系数 0.6），其他农用地、建设
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 12.87 万元（每亩
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 1.95 万
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池园镇店前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捌拾玖万伍仟壹佰壹拾伍元整（895115
元）。

池园镇东前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玖拾肆万柒仟壹佰叁拾陆元整（947136
元）。

池园镇潘亭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壹拾玖玩伍仟叁佰叁拾肆元整（195334
元）。

上莲乡莲埔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贰拾柒万壹仟陆佰壹拾陆元整（271616
元）。

上莲乡溪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玖拾肆万叁仟玖佰玖拾贰元整（943992
元）。

池园镇国有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壹拾陆万柒仟叁佰陆拾贰元整（167362
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
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
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闽劳社文[2007]689
号）、《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闽清县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梅
政综[2010]80号）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
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
作的补充通知》（梅政综[2011]149号）文件
规定，耕地每亩预留 3 万元，用于被征地
农民的养老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
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
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以被征地的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向闽清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清县
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的
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
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4日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闽清县X125线池园镇（潘亭村）至上莲乡段公路工程）

闽清县X125线池园镇（潘亭村）至上莲乡段公路工程征收（使用）土地方案情况表

地块
编号

01-01

批准
用途

公路
用地

权属
单位

池园镇
店前村
池园镇
东前村
池园镇
潘亭村
上莲乡
莲埔村
上莲乡
溪坪村
池园镇
合计

用地总面积
（公顷）

3.3235

2.1549

0.6074

0.7636

2.7032

1.3004
10.853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0

0

0

1.3004
1.3004

集体

3.3235

2.1549

0.6074

0.7636

2.7032

0
9.5526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3.3235

2.1549

0.6074

0.7636

2.7032

1.3004
10.853

耕地

0.7852

1.4451

0

0.3061

1.2883

0
3.8247

园地

0

0

0.6069

0.2517

0.3087

0
1.1673

林地

1.8081

0.4188

0

0

0.8274

0
3.0543

其他
农用地

0.1615

0.1799

0.0005

0.0563

0.1326

0
0.5308

建设
用地

0.5687

0.1111

0

0.1495

0.1462

0.9002
1.8757

未利
用地

0

0

0

0

0

0.4002
0.4002

本报讯 闽清“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资源丰
富，是典型的山区资源县、传统农业大县，被评为省
定农产品主产区。近年来，闽清县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因地制宜地把生态优
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振兴发展的
重要内容，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
划体系，切实加快闽清农业现代化步伐。

据悉，截止2019年年底，我县实施14个高标准农
田项目2.5万亩，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监管
平台等建设；实施省级农业创业园示范基地项目 4
个，加快水产养殖智能化、农业科研（五新）技术推
广，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创建梅溪橄榄特色产业
强镇,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建成投用农业设施大
棚农业物联网应用项目 3 个；开展信息进村入户工
作，目前全县230个信息站点已基本建成。同时，闽

清县积极在产业融合发展上培育新动能，在促进农
民增收上拓展新路径，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
伐。当前，农业正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新产
业新业态需求强劲，正在步入以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发展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强力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会更加活跃，在这
片希望的田野上，闽清县农业产业化将有更大的作
为。 （记者 许泓彬）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讯 “我刚从外地打工回来，
发现漏保老是跳闸，就向供电所请求
帮忙。他们帮我更换了漏电保护器，
现在可以正常用电了。”省璜镇三新村
村民卢光鑫高兴地说。

1 月 13 日，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塔庄供电所员工为卢光鑫义务检
查家中线路，排除用电安全隐患。这
是公司为年末返乡居民提供的供电优
质服务措施之一。

三新村现有居民400多户，近期外
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引起电网负荷
突增；村里部分住宅长期无人居住，居
民家中的开关、漏电保护器等因受潮、
锈蚀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接口松动、绝
缘性能降低，导致无法使用等故障；该
村又地处供电线路末端。种种因素可
能影响居民春节期间正常用电。11
月，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针对三新村

的变压器进行了扩容升级，32户居民
因此受益。

该公司还组织台区客户经理为单
位成立服务小分队，深入各台区，逐村
逐户摸底排查，同时利用客户经理微
信群，了解返乡人员的用电需求，为他
们提供及时的用电服务，保证返乡人
员第一时间用上安心、舒心电。 同时，
该公司还积极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和

“亲情智能交费”政策等宣传，指导返
乡务工人员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下阶段，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还
将继续备战冬季用电高峰的各项工
作，积极开展夜巡测温，重点针对高负
荷线路的断路器、电缆接头、台区的跌
落式熔断器、变压器高低压桩头等设
备进行分类测温检查，集中整治现场
发现的缺陷隐患，保证返乡人员第一
时间用上安心、舒心电。 （唐宇航）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

升级山区线路 确保返乡居民温暖过冬

本报讯 元月 17 日上午，根据县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安
排，县人大组织全体人大代表集中视
察闽清城市展示馆、闽清科技馆。

闽清城市展示馆，形象生动地展
示了闽清的总体规划及规划建设成
就。对群众全方位了解闽清具有积极
的意义。在城市展示馆，代表一行现
场听取了工作人员关于展馆各个区域
的介绍。城市展示馆通过视频、图文
等形式充分展示了梅邑文化、闽清古
厝、人文荟萃、城市交通生态、乡村振
兴及产业发展情况。代表们通过观看
视频、图文、模型，动感单车体验区、经
济文化生活展示等功能区，对闽清的
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重大成果以及未来的规划有了清晰
的认知。

闽清科技馆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

地，对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具
有重要意义。对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对科普知识的渴求，提升闽清
群众科学素质将起到积极作用。视察
中，该馆通过机械、多媒体、虚拟技术、
声、光、电、磁以及参与互动体验等形
式和手段，向代表们展示了生物、数学
与物理等方面生物知识及科学原理，
激发了观看者对科学兴趣，提高了人
们的科学素养。代表们边走边看，不
时拿出手机拍照。

视察中，代表们对城市展示馆和
科技馆的展览内容和形式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表示城市展示馆和科技馆的
整体建设规划合理，贴合闽清实际。
建成后对闽清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科
普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

（吴玉晶）

县人大代表集中视察闽清城市展示馆科技馆

本报讯 县公交公司承担此次县
“两会”的出行保障任务，每天安排30
部纯电动公交车全力保障此次运输任
务，在县“两会”历时三天半的时间内
累计运行220多车次，运送代表、委员
等达4500多人次。

为做好县“两会”交通运输保障工
作，县公交公司精心准备，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按照“安全、便捷、舒适”的要
求，提前维保车辆，对运行路线进行考
察，选用驾驶经验丰富、服务水平优质
的驾驶员圆满完成了今年“两会”的运
输保障任务，获得了县领导、参会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高度好评与赞扬。

（县公交公司、吴广钟）

县公交公司

圆满完成县“两会”运输保障任务

本报讯 县市场监管局积极行动，
全力保障“两会”期间的食品安全和电
梯安全，截至目前，出动32人次，快检
26批次，未发现问题。

提前入驻“两会”指定用餐单位，
检查环境卫生、索证索票落实情况，从

业人员的健康证，食品标签，食品加
工、存贮、消毒等方面。

检查“两会”会议地点5部电梯维
护保养及检验情况，并督促电梯维保
人员落实“两会”期间电梯保障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

县市场监管局

全力保障“两会”期间食品和电梯安全

本报讯 1月14日上午，县应急
局黄强局长带领危化矿山监管科和
火灾防治科执法人员赴东桥、下祝对
加油站开展安全检查，督促加油站要
严格落实相关操作规程，加强春运和
春节元宵期间值班值守工作。随后，
县应急局一行到下祝乡走访慰问了

2019年度受灾困难群众，为受灾群众
送上诚挚的问候。检查慰问途中，执
法人员还查获一辆非法运输走私烟
花爆竹的车辆，查获没收走私烟花爆
竹40余件，相关人员已移交当地派出
所行政拘留。 （应急局）

县应急局开展春节走基层检查活动

本报讯 为积极参与“春节回家
种棵树，我为家乡添新绿”号召，助力

“村植千树”行动，在全社会形成人人
参与植绿护绿、共建共享绿色家园的
良好氛围，1 月 14 日，闽清公路中心
开展“植树护绿迎新春”志愿服务活
动。

职工们首先在微信平台进行线
上活动报名，填写领取树苗信息，随
后在线下领取点统一领取树苗，由公
路中心装载车统一运至集中植树点
S308 线金沙镇乾面村路段。到达植
树现场后，大家纷纷拿起铁锹、锄头
忙活起来。你搭把手、我帮下忙，挖

坑、落苗、填土、浇水，认真栽种好每
棵树苗；放眼望去，一片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景。现场有许多人泥土沾满
鞋裤，但依旧乐此不疲，你一锹他一
铲，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种植时间正
值冬季，为保证苗木正常越冬，志愿
者们还通过培土、盖地膜等方式加强
了防冻保温。

根据计划，本次植树活动共计种
植茶花树苗 100 棵，红柚树苗 50 余
棵。接下来，公路中心将做好绿化养
护工作，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美观
度。 （何行云）

节前植树添新绿 美化路域迎新春

本报讯 1月16日上午，福州青
马部落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梅埔村礼
堂开展春节慰问活动，向每位老人发
放食用油、长寿面和礼包，每人礼品价
值200多元。

在活动现场，梅埔村包村领导叶

盛、青马部落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庆晃、梅埔村主干等人积极为
每位老人分发慰问礼品，在这寒冬时
节，为老人送去温暖和新春祝福，愿老
人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梅溪镇）

梅溪镇企业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 1 月 16 日上午，福州市
残联副理事长徐世元带领市残联部
分党员干部一行 4 人莅梅开展 2020
年元旦春节“爱心助残一助一”先锋
行动。

市残联一行在县残联领导的陪
同下来到梅溪镇走访慰问困难残疾
人家庭，并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慰
问金。在特困人员温振新家中，徐世

元详细地了解询问其家庭收入情况、
生活情况、身体状况及他们目前面临
的生活困难和需求，叮嘱他们有什么
困难要及时与残联组织沟通，同时鼓
励他们要坚定信心，积极面对生活困
难，自立自强，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勤
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过上幸福的
小康生活。 （县残联）

市残联领导莅梅开展
“爱心助残一助一”先锋行动

本报讯 春节是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的重要节点。为深化基层精神
文明创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1月16日下午，闽清县在市级“道
德讲堂”示范点举办移风易俗道德讲
堂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闽清文
明讲师团成员、县委党校副校长聂尚
锋为50名来自基层社区的社区干部
授课。

聂尚锋以“弘扬时代新风，推进
移风易俗”为主题，结合闽清县当地
风俗习惯，通过生动的故事、身边的
事例，阐述了风俗的形成、现实生活
中办理婚丧喜庆存在的歪风陋习，解

读了闽清县关于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的有关规定，并对基层社区做好移风
易俗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最后，县委文明办钱副主任就春
节期间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一要注重宣传教育工作，继续
深化移风易俗“五进”宣传，倡导群众
践行勤俭节约、崇尚科学的良好风
尚；二要注重党员带头，发挥党员领
导干部走前头、当表率作用；三要注
重典型示范，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
头作用，提升辐射效应，营造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社会氛围。

（县委文明办）

我县举办移风易俗道德讲堂专题讲座


